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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鲤 城 区 财 政 局
泉鲤政人社规〔2022〕1号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
鲤城区财政局关于调整提高全区城镇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
最低标准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福建省财政厅关于

调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定最低标准的通

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22〕12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贯彻落实省、市

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完善我区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

“城居保”）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决定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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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提高全区城居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调整提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

2022年至2024年，每年1月1日起全区城居保基础养老金标

准每人每月提高10元，调整后全区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：

2022年1月1日起每人每月160元；2023年1月1日起每人每月170
元；2024年1月1日起每人每月180元。

二、丧葬补助金标准同步调整提高

2022年至2024年，每年1月1日起待遇人员一次性丧葬补助

金标准（即20个月基础养老金）同步调整，调整后，2022年至

2024年的丧葬补助金标准分别为:3200元、3400元和3600元。

三、落实调待工作，做好政策宣传

此次调整待遇的养老金从2022年1月起发放，各相关部门要

抓紧做好待遇调整工作，确保于今年3月底前将提高后（含1~2
月补发）的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到位；各街道要配合做好政策

宣传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使政府惠民政策深入人心，取得良

好的社会效应。

四、本通知自2022年3月1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

31日。对2022年1月1日起符合本通知条件的，可参照执行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鲤城区财政局

2022年3月1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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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城乡居民保中心。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城乡居民保中心。

区委办、区府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。

王垦福副区长、李超端副区长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3月11日印发


